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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2026-019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29日（周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6月29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6年6月29日9:15� 至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尹震源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人数

代表

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A股 10 329,295,991 34.0609% 474 27,301,195 2.8239% 484 356,597,186 36.8848%

B股 65 57,265,675 5.9233% 17 1,235,175 0.1278% 82 58,500,850 6.0511%

总体 75 386,561,666 39.9842% 491 28,536,370 2.9517% 566 415,098,036 42.9359%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3,953,948 99.2588 2,305,628 0.6466 337,610 0.0947

B股 58,270,350 99.6060 230,400 0.3938 100 0.0002

表决汇总 412,224,298 99.3077 2,536,028 0.6109 337,710 0.0814

其中：中小股东 49,267,568 94.4886 2,536,028 4.8638 337,710 0.6477

表决结果:�通过

2、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4,345,858 99.3687 2,140,726 0.6003 110,602 0.0310

B股 58,434,650 99.8868 66,100 0.1130 100 0.0002

表决汇总 412,780,508 99.4417 2,206,826 0.5316 110,702 0.0267

其中：中小股东 49,823,778 95.5553 2,206,826 4.2324 110,702 0.212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4,323,158 99.3623 2,162,626 0.6065 111,402 0.0312

B股 58,434,650 99.8868 66,100 0.1130 100 0.0002

表决汇总 412,757,808 99.4362 2,228,726 0.5369 111,502 0.0269

其中：中小股东 49,801,078 95.5118 2,228,726 4.2744 111,502 0.2138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4,008,458 99.2740 2,444,928 0.6856 143,800 0.0403

B股 58,178,950 99.4498 311,800 0.5330 10,100 0.0173

表决汇总 412,187,408 99.2988 2,756,728 0.6641 153,900 0.0371

其中：中小股东 49,230,678 94.4178 2,756,728 5.2870 153,900 0.2952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149,241,339股，其中：

A股115,260,600股、B股33,980,739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238,676,058 98.8976 2,319,928 0.9613 340,600 0.1411

B股 24,332,511 99.2349 187,500 0.7647 100 0.0004

表决汇总 263,008,569 98.9287 2,507,428 0.9432 340,700 0.1282

其中：中小股东 49,293,178 94.5377 2,507,428 4.8089 340,700 0.653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26年度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2,744,399 98.9196 3,713,887 1.0415 138,900 0.0390

B股 50,900,714 87.0085 7,590,036 12.9742 10,100 0.0173

表决汇总 403,645,113 97.2409 11,303,923 2.7232 149,000 0.0359

其中：中小股东 40,688,383 78.0348 11,303,923 21.6794 149,000 0.285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3,983,648 99.2671 2,283,328 0.6403 330,210 0.0926

B股 58,166,850 99.4291 333,900 0.5708 100 0.0002

表决汇总 412,150,498 99.2899 2,617,228 0.6305 330,310 0.0796

其中：中小股东 49,193,768 94.3470 2,617,228 5.0195 330,310 0.6335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0,294,086 98.2324 6,142,600 1.7226 160,500 0.0450

B股 35,608,139 60.8677 22,892,611 39.1321 100 0.0002

表决汇总 385,902,225 92.9665 29,035,211 6.9948 160,600 0.0387

其中：中小股东 22,945,495 44.0064 29,035,211 55.6856 160,600 0.3080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大会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杨楠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

ST

萃华 公告编号：

2026-064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新增借款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借款逾期情况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沈阳萃华” ）及子公司

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萃华” ）由于部分流动资金紧张，出

现部分借款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深圳萃华在银行等融

资机构新增3笔借款逾期，逾期未付本金21,5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

子公司累计借款逾期本金为95,051.91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余额 逾期未付本金

1 沈阳萃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17,500.00 1,000.00

2 深圳萃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00 5,000.00

3 深圳萃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15,500.00 15,500.00

合计 38,000.00 21,500.00

注：上述逾期金额均不包含因逾期未付利息、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

等。

二、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因上述借款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费

用。 若上述借款逾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公司及子公司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被

要求履行连带担保责任等风险，公司控股股东、部分5%以上股东也可能面临诉讼、

仲裁、被要求履行连带担保责任等风险。 借款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及子公司融

资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公司财务风险。目前公司仍有部分银行借款将于未来到期，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推进借款展期相关工作。

为妥善应对当前债务问题，公司正与相关债权人保持密切沟通，力争通过展期、

还款计划调整等可行方案逐步化解逾期债务。 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催收

力度，加速资金回流，着力改善经营状况。

有关上述借款逾期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28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6年7月20日

一、原股东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原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7月9日

3.原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613 奥精医疗 2026/7/3

二、股东会延期原因

公司原定于2026年7月9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因统筹工作安排、部分相

关事项尚待进一步落实，经公司慎重研究，决定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延期至2026年

7月20日召开。 除召开日期变更外，原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审议事

项等均保持不变。

三、延期后的股东会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7月20日14点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7月20日

至2026年7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26年6月23日刊登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需自理；

（二） 请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

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邢女士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路69号35号楼3层

邮编：102609

电话：010-56330938

邮箱：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60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

非重大诉讼、仲裁及前期诉讼、

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事项进行了统计（已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

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1,008.7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75%。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

《累计未披露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前期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1）、2026年2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前期诉讼、仲裁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2026年4月27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及公

司、 子公司前期诉讼、 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47）、2026年5月12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及子公司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50）、2026年

6月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及前期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3）、2026年6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及子公司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6-056）、2026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及前期诉

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57），涉及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披露日，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外，其他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详见本公

告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将通过积极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

维护合法权益，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

营业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减

少损失，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

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并将严格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附件一：累计未披露诉讼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案号

获悉/立案时

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6)�冀 0529民初

1666号

2026/6/18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限公

司

邢东（河北）锂电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海舟科

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9,575,410.16 待开庭

2

江海劳人仲案字

【2026】516号

2026/6/23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钟智方 劳动争议 193,120.00 待开庭

3

江海劳人仲案字

【2026】559号

2026/6/23 张淼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170,151.95 待开庭

4

(2026)�豫0726民初

2977号

2026/6/26

新乡市百分百机电有限

公司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9,049.96 待开庭

附件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序号 案号 获悉/立案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

1

深坪劳人仲 （坑

梓） 案【2026】175

号

2026/4/28 奉春芳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限公司 劳动争议 42,000.00

驳回申请人

的全部仲裁

请求

2

（2026）浙0206民初

1245号

2026/5/11

广东安捷供应链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浩能科

技有限公司（第三人）

运输合同纠纷 504,139.11 已达成调解

证券代码：

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61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科恒股份3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恩先生

6、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

8、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76,696,3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8375%。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10,569,6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363%；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3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66,126,72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01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35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10,940,75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10%。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310,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67%；反对351,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7%；弃权35,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55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4719%；反对351,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82%；弃权3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9%。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周奋律师、王欢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62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

事唐芬女士的辞任报告。 唐芬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六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唐芬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

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审计委员

会工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唐芬女士的辞任会导致公司审计

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公司董事会选举出新一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前，唐芬女士

将继续履行非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非独立董

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

唐芬女士原定任期为2024年8月28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唐芬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721,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辞去上述职务

后，唐芬女士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

变动的规定及相关承诺。

公司董事会对唐芬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26-047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孔德颂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34人，代表股份930,714,4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37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93,655,0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84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32人，代表股份37,059,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28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2人，代表股份37,059,39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2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2人，代表股份37,059,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281%。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调整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095,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1%；

反对1,442,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9%；

弃权1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40,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24%；

反对1,442,0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11%；

弃权17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170,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1%；

反对1,262,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

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4,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326%；

反对1,262,2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59%；

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龙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320,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2%；

反对1,156,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弃权2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65,3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84%；

反对1,156,6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10%；

弃权2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843

证券简称：

*ST

正平 公告编号：

2026-095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各期定期报告更正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61），对2022年度、2023年

度、2024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进行调整。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 规定， 公司现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涉及的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

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半

年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修订版全文内容进行披露。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2026年4月29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

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2026年4月30日披露

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61），对2022年

度、2023年度、2024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内容进行调整。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报

告》（中瑞诚鉴字[2026]第611999号），确认本次更正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现就本次会

计差错调整所影响全部定期报告更正披露事宜公告如下。

二、本次需更正披露的全部定期报告

受本次追溯调整影响，需重新完整披露更正后的定期报告全文共计12份，分别为2022

年年度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年年度

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述定期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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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2018年4月，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买卖合同纠纷事项，

以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喜地来商贸有

限公司、毛良模、内蒙古瑞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毛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毛氏实业” ）、重庆牧牛源牛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向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提起诉讼。 法院作出调解书，因上述被告未能

履行，公司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毛氏实业破

产清算案，并裁定宣告毛氏实业破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2020年

4月17日披露的诉讼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37、2020-15）以及相关定期报告。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根据毛氏实业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毛氏实业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第二次分

配细则，公司收到毛氏实业破产清算案第二次破产债权分配款项471.46万元。

截至公告日， 公司已累计收到回款1,650.79万元和作价8,443.74万元的车位及

房产所有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经初步测算，公司本次收到的款项对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约

为471.46万元。 本案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以后续司法程序进展及会计师事务

所最终审计情况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合法

权益，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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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山东路桥” ）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鉴于2026

年3月31日至实施期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山路转债，

债券代码：127083，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公司总股本由1,552,441,461股增加至1,

552,442,024股。 根据权益分派方案规定，按照现金分红总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

红金额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52,442,024股扣除回购的股份

9,159,925股后的1,543,282,09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86999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88,593,598.18元（本次实际派发时，因计算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时采取保留六位小数的处理方式， 本次实际派发总额存在一定的尾数差异）；

公司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按最新总股本（不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的计算过程如下：本次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最新总股本×10=1.869999元（含税）。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9,159,925股股份不享有参

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

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

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288,593,598.18÷1,552,442,

024股=0.1858965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

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858965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6年3月31日

总股本1,552,441,461股扣除回购的股份9,159,925股后的1,543,281,53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87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88,593,

647.23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再行分配。 公司2025年

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若公司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导致股本

总额发生变动，则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东所对应的最新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

总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2．自2026年3月31日至实施期间，鉴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由1,552,441,

461股增加至1,552,442,024股。根据权益分派方案规定，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

整每股分配比例。 调整后的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52,442,024股扣除回购的股份

9,159,925股后的1,543,282,09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86999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88,593,598.18元；公司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3．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申请自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可转债暂停

转股。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52,442,024股扣除回

购的股份9,159,925股后的1,543,282,0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869999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82999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7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87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9,159,925股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权

益分派的权利。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6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9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 08*****100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3 08*****339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 08*****025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5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

股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288,

593,598.18÷1,552,442,024股=0.1858965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

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858965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由7.61元/股调整

为7.42元/股，自2026年7月6日开始生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咨询部门：山东路桥证券管理部

咨询电话：0531-68906079

咨询传真：0531-6890607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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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127083

转债简称：山路转债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83

2、债券简称：山路转债

3、本次调整前“山路转债”转股价格：7.61元/股

4、本次调整后“山路转债”转股价格：7.42元/股

5、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

6、“山路转债”转股期：2023年10月9日至2029年3月23日。

一、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号）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836.00万张，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83,600.00万元。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及计算公式”相关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相应进行

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

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

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6年5月8日， 公司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以2026年3月31日总股本1,552,441,461股扣除回购的股份9,159,925股后的1,

543,281,5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87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288,593,647.23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再行分配。 公司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

至实施前，若公司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导致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享有利润分

配权的股东所对应的最新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

红金额进行调整。

自2026年3月31日至实施期间，鉴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由1,552,441,461

股增加至1,552,442,024股。 根据权益分派方案规定，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 调整后的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52,442,024股扣除回购的股份9,

159,925股后的1,543,282,09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86999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88,593,598.18元；公司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红

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

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288,

593,598.18÷1,552,442,024股=0.1858965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

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1858965元/股。

公司计划以2026年7月3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由于前述利润分配的实施，根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山路转债” 的

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7.61-0.1858965≈7.42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山路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10月9日至2029年3月23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